


教育部國教署「注意力缺陷過動症(ADHD)知能推廣研習」實施計畫
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一、計畫依據
   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5年11月18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050126077號函 「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知能推廣計畫」辦理。
二、目的
（一）增進學校教師、學生與家長對於ADHD之正確認識與正向態度，俾利營造友善與支持的校園文化。
（二）同時提升學校教師對於ADHD學生之處遇知能，以期促進ADHD學生之學校適應。
三、辦理單位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大學（特殊教育學系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處
（三）協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四、時間及地點
[bookmark: _GoBack] (一)時間：107年11月16日（星期五）09：00-16：00。
 (二)地點：大安高工第一會議室（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52號）。
 (三)對象：臺北縣市學校，各校薦派特教教師或輔導教師一名，合計 40-60 人。
五、報名、錄取及參加對象
(一)請於107年11月9日前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報名（https://insc.tp.edu.tw/index/DefBod.aspx/研習訊息/注意力缺陷過動症(ADHD)知能推廣研習），錄取名單將於報名截止日後公布於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，恕不另行通知。
(二)依報名資格及先後順序錄取，並保留刪除不符資格人員參加之權利。
(三)報名經審核錄取後，因故無法參加時請於 3 天前來電話來信請假。
六、注意事項：
(一)參加人員請由所屬單位給予公（差）假，差旅費由原單位依規定支給。
(二)研習須全程參與始核發6小時研習時數，時數以簽到（退）表為主，若經發現代為簽名或無故離席缺課者，恕不核發研習時數。研習時數請於研習7日後自行上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查詢，如有疑問須於10日內向聯絡人反應，逾時將不受理。
(三)研習無法提供車位，建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，停車問題請學員自行處理。
(四)為響應環保，請與會人員自備環保杯、環保筷。
(五)考量因突發狀況導致工作坊需臨時變動，請學員們於活動前一天務必查收留於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之E-mail或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原報名介面，以了解研習變動相關最新訊息，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補充及修正之。
(六)聯絡人：臺北市高中特教輔導團 游文欣老師，電話：02-2709-1630轉1143，MAIL：highspecare＠gmail.com。
七、辦理本次研習之承辦學校及相關行政人員於研習結束後核實敘獎。
八、課程預定表(請依實際講師與課程填寫)

	時間
	主題
	講師

	0840~0900
	報到
	大安高工學校團隊

	0900~0910
	始業式
	臺北市教育局處

	0910~1000
	教師自我效能
	大安高工謝欣潔老師

	1010~1100
	認識ADHD、生涯發展支持
	大安高工謝欣潔老師

	1110~1200
	生活管理支持
	內湖高中陳雅婷老師

	1200~1300
	午餐
	大安高工學校團隊

	1300~1350
	個別學習支持
	內湖高中陳雅婷老師

	1400~1450
	團體參與支持
	永春高中王珮宸老師

	1500~1550
	社會互動支持
	永春高中王珮宸老師

	1550~1600
	綜合座談及建議、填寫回饋單
	大安高工學校團隊

	1600
	繳交回饋單、賦歸
	大安高工學校團隊



[image: 交通資訊]   
研習地點：大安高工第一會議室（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52號）
1. 捷運－
· 自「臺北車站」搭乘「板南線」，至「忠孝復興站」轉搭乘「文湖線」，在「大安站」下車，步行3分鐘即達本校。
· 自「臺北車站」搭乘「信義線」，在「大安站」下車，步行3分鐘即達本校。
2. 公車－
· 聯營20、22、38、226、294、0東、信義線，在「復興南路口站」下車，步行2分鐘即達本校。
· 聯營74、278、685在「大安高工站」下車，步行1分鐘即達本校。
3. 開車－
· 自國道1號高速公路「建國北路」交流道下，接建國南北路高架道往南至「信義路」匝道出口，下至平面道路後左轉信義路(行駛南側慢車道)，至復興南路右轉即達本校。
· 自國道3號高速公路「木柵交流道」轉臺北聯絡道(3甲)，至「辛亥路」出口直行至「復興南路口」右轉，直行過「信義路」後迴轉即達本校。
· 停車：本校校區停車位有限，請儘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來校。本校運動場地下設有停車管理處經營之臺北市政府停車場，停妥後步行約3分鐘由本校復興南路大門進入校區。
4. 航空－
· 自「臺北(松山)航空站」搭乘「捷運文湖線」至「大安站」下車，步行3分鐘即達本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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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    教育部國教署 「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(ADHD) 知能推廣研習」實施計畫   臺北 市 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   一、計畫依據       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年 11 月 18 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050126077 號函   「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知能推廣計畫」 辦理。   二、目的   （一）增進學校教師、學生與家長對於 ADHD 之正確認識與正向態度，俾利營造 友善與支持的校園文化。   （二）同時提升學校教師對於 ADHD 學生之處遇知能，以期促進 ADHD 學生之 學校適應。   三、辦理單位   （一）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  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大學（特殊教育學系）、 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處   （三）協辦單位：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 四、時間及地點     ( 一 ) 時間： 107 年 11 月 16 日（星期 五 ） 09 ： 00 - 16 ： 00 。     ( 二 ) 地點： 大安高工第一會議室 （地址： 臺北 市 大安 區 復興南 路 二段 52 號）。     ( 三 ) 對象： 臺北 縣市學校，各校薦派特教教師或輔導教師一名，合計   4 0 - 60   人。   五、報名、錄取及參加對象   ( 一 ) 請於 107 年 11 月 9 日前至 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 報名 （ https://insc.tp.edu.tw/index/DefBod.aspx / 研習訊息 /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(ADHD) 知能推廣研習 ），錄取名單將於報名截止日後公布於 臺北市教師在職 研習網 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  ( 二 ) 依報名資格及 先後順序錄取，並保留刪除不符資格人員參加之權利。   ( 三 ) 報名經審核錄取後，因故無法參加時請於   3  天前來電話來信請假。   六、注意事項：   ( 一 ) 參加人員請由所屬單位給予公（差）假，差旅費由原單位依規定支給。   ( 二 ) 研習須全程參與始核發 6 小時研習時數，時數以簽到（退）表為主，若經發 現代為簽名或無故離席缺課者，恕 不 核發研習時 數 。研習時數請於研習 7 日後自行上 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 查詢，如有疑問須於 10 日內向聯絡人反 應，逾時將不受理。   ( 三 ) 研習 無法提供車位，建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，停車問題請學員自行處理。   ( 四 ) 為響應環保，請與會人員自備環保杯、環保筷。  

